
毒品先驅化學品購買申請單 

一、申請單位基本資料表：(請詳實填寫) 

系所名稱  實驗室名稱  

實驗室負責人

或使用者 
 實驗室編號  

填表人  日期  

二、申請運作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項目及資料：(請詳實填寫) 

項次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AS No. 
每月最大使

用量(公斤) 

每月最大儲

存量(公斤) 

1.      

2.      

3.      

4.      

5.      

6.      

7.      

8.      

9.      

10.      

備 

 

註 

1.以上各欄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及簽名。 

2.若開始運作該申請化學物質，應確實填寫使用記錄表，並請於每季(3 月、6月、

9月、12 月)5日前繳交至環安組存檔備查。 

3.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不為申報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

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補報，屆期仍未補報者，按日連續處罰。 

申請負責人  系所主任  環安組  

 


